南投縣99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柔道比賽隊職員須知
有關柔道競技項目之大會隊職員須知及注意事項，除依據南投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及一般競賽細則之整體規定辦理之外，僅就柔道項目之特殊屬性訂定相關注意事項：

一、因本次比賽係為本縣選拔99年全中運代表隊選手權，比賽場次計730場（國、高中組採循環賽制），故經競賽組研議擬定後必須調整比賽期程更動，比賽期程調整為元月24、25日（星期日、一）兩天舉辦；敬請注意（附件一）比賽時間規劃表。
二、請各單位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手續，並準時參加技術會議，未參加技術會議的單位，對於相關規定應自行負責遵守。
三、確認選手過磅、比賽應備之證件（一般競賽細則第七條規定）。

四、瞭解比賽方式及流程（以競賽規程規定，國、高中參賽人數超過三人以上採循環賽制）。
五、比賽時間：

    （一）高中為四分鐘；平手時採黃金得分，時間為二分鐘。

（二）國小、國中為三分鐘；平手時採黃金得分，時間為二分鐘。

（三）團體組平手時不採黃金得分；以兩對勝差為主，勝差平時，以積分為主，若又同分，則以平的那一組選手加賽，採黃金得分制。
六、確實要求參賽選手穿著符合規定之柔道服：

（一）女子選手須穿著白色短袖圓領衫，並且不得附著任何標誌，長度為可穿紮束在柔道褲裡，穿著緊身運動褲，其長度不得超過膝蓋。

    （二）蓄長髮者，須備柔軟(安全)髮束整理好長髮。

    （三）請自備拖鞋及備用柔道服裝。

七、確實瞭解2010.1.1IJF最新增(修)訂之比賽規則與相關規定(以技術會議由裁判長講述為主)。敬請注意（附件二）
八、過磅：

    （一）國小組體重不得超過0.5公斤。

    （二）國、高中組體重不得超過1.5公斤。
（三）凡未於規定時間內參加過磅者，取消其比賽資格。超重者往上一級調整。
九、場邊指導(教練)席，以1人為限，應遵循指導規範以維護賽會秩序。

十、參賽選手經大會唱名3次(間隔2分鐘)，仍未出場比賽者以棄權論，並取消其參賽資格。
（附件一）
南投縣99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柔道比賽規劃表
	日期
	第一場地
	時間
	第二場地
	時間
	備註

	1
	國中男子個人組
第一、二、七級
	08:00

︱

12:00
	國中男子個人組
第四級
	08:00

︱

12:00
	元月24日（星期日）

	
	中午不休息（請自行規劃用餐時間）
	

	2
	國中男子個人組

第五級
	12:00

︱

比賽結束
	國中男子個人組第
三、九、十、六級
	12:00

︱

比賽結束
	元月24日（星期日）

	＊請注意競賽組廣播隨時調動比賽場地

	3
	國中男子團體組
	08:00

︱

11:00
	國小男、女子，

國中女子團體組
	08:00

︱

11:00
	元月25日（星期一）

	
	中午不休息（請自行規劃用餐時間）
	

	4
	國小男子個人組
第一～八級
	11:00

︱

13:30
	國小女子個人組
第一～八級
	11:00

︱

13:00
	元月25日（星期一）

	5
	高中男子個人組第
一、二、四、五級
	13:30

︱

14:30
	高中男子個人組

第三級
	13:00

︱

14:30
	元月25日（星期一）

	6
	國中女子個人組
第二～九級
	14:30

︱

比賽結束
	高中男子個人組第

三、四、五、六級
	14:30

︱

比賽結束
	元月25日（星期一）

	＊請注意競賽組廣播隨時調動比賽場地


※報到時間為每一天上午06：50開始

※技術會議為每一天上午07：50開始
※元月24日（星期日）過磅時間07：00～07：50
※元月25日（星期一）過磅時間07：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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